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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382民初4374号
赖黎慧：本院审理原告浙江乐清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82民初4374
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文书上网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9月9日10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4702号

叶爱民：本院审理原告高文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382民初4702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文书上网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转普通程序）等，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8日9时在乐清
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24民初3799号

王隽：本院受理原告胡定勋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限期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拖欠货款10236元及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起诉
之日起至债务实际履行完毕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
30日9时0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桥头人民法庭第二审判
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625号

嘉兴兴策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浙江熹源房地产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秋生、张素华、胡长雷
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胡秋生、张素华、胡长雷就
（2022）浙0411民初625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
法审理。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5368号

王登文：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金洲管道有限公司诉
你和李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
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411民初536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21民初1442号

顾忠其(330421197005052531):原告龚德彬
与被告顾忠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421民初14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顾忠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龚德彬货
款220000元；二、被告顾忠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偿付原告龚德彬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20000元为基
数，自2022年4月13日起至货款实际支付日止，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的1.5倍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4600元，由被告顾忠其负担。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顾

忠其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21民初1457号

陈永林(330421196609172513):原告嘉善康
业服饰辅料厂(普通合伙)与被告陈永林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21民初1457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永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支付原告嘉善康业服饰辅料厂(普通合伙)货款
19575.78元；二、被告陈永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偿付原告嘉善康业服饰辅料厂(普通合伙)逾期付款利息损
失,以19575.78元为基数,自2022年4月15日起至货款实
际支付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元，由被告陈永林负担。公
告费560元，由被告陈永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82民初797号

潘明忠（公民身份号码330501197703212010）：
本院受理原告李宗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2)浙0482民初797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4526号

朱亮：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2民初4526号原告
韩静静与被告施耀成、第三人朱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韩静静申请撤回对朱亮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因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
民事裁定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
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02破45号之一

2021年11月29日，本院根据于毓冲的申请裁定受
理金华市日兴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案
已发生公告费等破产费用，债务人金华市日兴食品有限
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
金华市日兴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金华市日兴
食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
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6月9日裁定宣告金华市日
兴食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市日兴食品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3破16号

本院于2022年6月29日裁定受理了武义盛步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武义盛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2022年8月26日前向管理人浙江五义律师事
务所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3738990860、18857951675)。
武义盛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等高级管
理人员应在2022年8月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情
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2年9月8日(星期四)下午2时30分在本院第
十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破14号

本院于2022年6月29日裁定受理了武义县韩海文具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武义县韩海文具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在2022年8月26日前向管理人浙江五义律师事务所
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3738990860、18857951675)。武
义县韩海文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等高级管理人
员应在2022年8月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
产状况说明、债务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情况，
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
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本院
定于2022年9月7日(星期三)下午2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08号

金胜任：本院受理原告武义金柱工贸有限公司诉你追
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208号民事判决书。
该判决书判令：(1)你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武义金柱
工贸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300000元；（2）案件受理费580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450元，由你负担，限于判决生效后
七日内交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65号

金华美中美置业有限公司、吕泽亮：本院受理原告高
云忠与被告俞学文、吕泽亮、浙江太平工贸有限公司、金华
美中美置业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们依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
初165号民事裁定书，本案按原告高云忠撤回起诉处理。
已交纳案件受理费58827元，由原告高云忠负担，不予退
还。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20号

本院于2021年8月2日裁定受理浙江帝尔神服饰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管理人查明，浙江帝尔神服饰有限
公司已无财产可供分配，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
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3月30日裁定宣
告浙江帝尔神服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帝尔神服饰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158号

吴松松：本院受理的原告黄青松与你之间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26民初1158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一、限被告吴松
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黄青松借款50000
元及逾期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21日之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
原告黄青松的其他诉讼请
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186号

许国强：本院受理原告潘柏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726民初11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一、由被告许国强归还原告潘柏翩借款30000元，并
支付利息（以月利率1.5%为限，自2015年7月3日起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潘柏翩其他诉讼请求。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168号

林登斌：本院受理的原告黄青松与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726民初1168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一、限被告
林登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黄青松借
款3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
10月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
原告黄青松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204号

储梅生：本院受理原告董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2022）浙0803财保165
号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应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决被告偿还欠款205000元及利
息45000元；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本院大洲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未到，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2015号

王有富：本院受理原告蔡金峰与被告你为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2022年8月
28日）。原告要求被告你支付刀具款12421元；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8月30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167号

陈菊玲：本院受理原告张绍国与被告台州市路桥区楚
天农用塑料厂（普通合伙）、陈亮、陈菊玲为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2022年8月28
日）。原告要求被告台州市路桥区楚天农用塑料厂(普通合
伙)支付给原告货款150000元，并赔偿该款自起诉之日起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被告陈亮、陈菊玲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用由上述三个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8月30日0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130号

应敏雁：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宝泽建材有限公司与被
告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
止日为2022年8月28日）。原告要求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
92791.2元，并支付该款自2022年5月11日起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上浮50%计算；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
的律师代理费6000元；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30
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240号

李靖：本院受理原告程文与你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支付原告货款39000元，
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9月7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催58号

鄄城县博宇木业有限公司因遗失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岭大溪支行出具的出票人为台州竹井贸易有
限公司、票号为3130005148918636的承兑汇票，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123民初979号

汪锦伟：原告遂昌花王涂料店与被告汪锦伟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商
事诉讼相关告知材料、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遂昌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第一监狱民警严琳，警
号3303626，遗失警官证一本，声明
作废。

浙江省第一监狱组织人事科
2022年7月12日

遗失声明
黄永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以及我司与周成国达成的《权利转让协议书》，
现将我司对你方基于(2017)浙0225民初9150号民事判决
书确定你方需支付给我司的担保代偿款8510617.1元，并
自2011年6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等法律文书确定的

全部民事权利义务，依法转让给周成国（身份证号码:
330225196309254335)，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
一并转让。请你方在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之日起七天内
向周成国履行(2017)浙0225民初915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
定的全部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转让人):浙江建安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2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以下简称秋涛支行）与杭州余杭
子雅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雅公司）于2012年3月2日及2012年3月21日签
订了两份《国内信用证开证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 616627911040201205、
616627911040201206。秋涛支行按合同约定向子雅公司开立国内信用证，但子
雅公司未能在信用证到期日前支付垫款，截至2022年6月21日尚分别拖欠两合
同项下垫款本金 29875958.33 元和 19409527.12 元，利息 141967809.20 元和
93610943.46元。根据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与秋涛支行签署的《国内信用证开
证保证合同》，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为上述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
保。根据海宁美联袜业有限公司、浙江天星产业用布有限公司、浙江众和建设有
限公司、施小康与秋涛支行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海宁美联袜业有限公
司、浙江天星产业用布有限公司、浙江众和建设有限公司、施小康分别为上述合
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
塘支行（原“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黄健、程
丹萍于2011年4月19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黄健、程丹萍名下位于
世纪新城34幢1802室的房产为上述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抵押担保（他项权证为杭
房他证字第11492749号）。现子雅公司已于2018年8月2日被杭州市余杭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强制注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子雅公司的
股东施小康、王崇敬应对上述子雅公司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望上述公司及个人在该公告见报后7日内付清子雅公司拖欠秋涛支行的
垫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届时未归还的，秋涛支行将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债务
人和相关担保人及抵押人可能面临财产被查封、拍卖，且需承担诉讼费、执行费
等费用的不利情形，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

2022年7月12日

催款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以下简称秋涛支行）与杭州

余杭子雅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雅公司）于2011年12月19日签订《贸易
融资额度合同》，在该合同的基础上，签订了八份《信托收据贷款合同》，合同
编 号 分 别 为 ：6166271225201203、6166271225201204、6166271225201205、
6166271225201206、6166271225201207、6166271225201208、6166271225201209、
6166271225201210。在贷款到期后，子雅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截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共拖欠秋涛支行信托收据贷款本金 2506158.12 美元，利息
2626430.33美元。根据海宁美联袜业有限公司、浙江天星产业用布有限公司、
浙江众和建设有限公司、施小康、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与秋涛支行分别签订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海宁美联袜业有限公司、浙江天星产业用布有限公司、浙
江众和建设有限公司、施小康、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对上述合同项下债务提
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塘支行（原“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黄健、程丹萍于2011
年4月19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黄健、程丹萍名下位于世纪新城34
幢1802室的房产为上述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抵押担保（他项权证为杭房他证字
第11492749号）。现子雅公司已于2018年8月2日被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强制注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子雅公司的股东施
小康、王崇敬应对上述子雅公司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望上述公司及个人在该公告见报后7日内付清子雅公司拖欠秋涛支行的
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届时未归还的，秋涛支行将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债务
人和相关担保人及抵押人可能面临财产被查封、拍卖，且需承担诉讼费、执行费
等费用的不利情形，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

2022年7月12日

催款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塘支行（原“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钱塘支行）与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分
别于2011年11月15日、2011年12月12日、2011年12月16日、2011年12月20
日、2011年12月21日、2011年12月26日、2011年12月28日、2012年2月14日
签订 9 份《银行承兑协议》，编号分别为 2011192、2011231、2011236、2011242、
2011246、2011254、2011256、2011257、201223。后因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涉
及重大诉讼，根据协议约定，钱塘支行请求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足额缴存票
款，但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未能足额归还垫款。截至2022年6月21日尚拖
欠钱塘支行合同项下垫款本金共计107188683.04元，利息534777168.99元。

根据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与钱塘支行于2011年6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
2011112的《保证合同》（最高额）的约定：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为浙江宏昌制
革有限公司与钱塘支行于2011年6月15日至2012年6月14日期间形成的一系
列承兑商业汇票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圣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与钱塘支
行于2011年2月25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1042《保证合同》（最高额）的约定：
圣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与钱塘支行于2011年2月25
日至2012年2月24日期间形成的一系列承兑商业汇票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
保，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黄健、梁文胜与钱塘支行于2011年2月25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约定：黄健、梁文胜为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与钱塘支行于2011年2月25
日至2012年2月24日期间形成的一系列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
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程丹萍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于2012年1月12
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程丹萍为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与钱塘支行
于2012年1月12日至2013年1月11日期间形成的一系列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
连带保证担保，故对上述合同编号为201223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望上述公司及个人在该公告见报后7日内付清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拖
欠钱塘支行的垫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届时未归还的，建行将依法向法院提起诉
讼，债务人和相关担保人可能面临财产被查封、拍卖，且需承担诉讼费、执行费
等额外费用的不利情形，特此公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塘支行

2022年7月12日

催款公告

尊敬的杨吾楷先生：
贵方与我司于2021年8月16日签订《宁波海曙恒一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及
《宁波海曙恒一广场物业服务协议》（以下简称“物业协
议”），约定贵方承租坐落于海曙恒一广场第肆层编号为

4-17的商铺用以经营云顶俱乐部。因贵方未按租赁合同
及物业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我司曾多次发函要求贵方履行
相应义务，均未果。迫于无奈，我司已于2022年4月22日
发函通知贵方解除租赁合同及物业协议，望贵方按租赁合
同约定交还房屋、履行租赁合同项下各项缴费义务及承担
相应违约责任。 宁波海曙恒一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2日

公 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东
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

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东阳市金投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在公告之日起向东阳市金
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7月12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

东阳市诚拓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首信工贸有限公司

东阳市福安工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本息总额

67,275,488.57

93,603,666.67

9,879,752.85

170,758,908.09

本金余额

48,111,901.59

69,682,551.36

1,946,618.60

119,741,071.55

欠息

19,163,586.98

23,921,115.31

7,933,134.25

51,017,836.54

保证人

东阳市华东园林工具有限公司、浙江首信工贸有限公司、东阳市向荣红木家俱有限公司、应福安、胡江
英、项法杨、应伟秀、包孟飞、蒋莉华、张向荣、方杨燕

东阳市诚拓贸易有限公司、东阳市福安工贸有限公司、应福安、胡江英、项法杨、应伟秀、应林松、应春娇

东阳市诚拓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首信工贸有限公司、应福安、胡江英、项法杨、应伟秀

抵押物

无

浙江首信工贸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华市东阳市歌山镇大里村的土地，土地使用权面积
13246.44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为1110.05万元。

无

注：1.以上本金、利息的基准日为2022年4月11日，本金利息实际金额以依
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情况以担保人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为准。
联系电话：0579-86662709、0571-87837984


